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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

茲提述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發出有關，其中包
括，按竭誠盡力基準配售總本金額最高為300,000,000港元之7.75厘於二零一零年到期
的可換股債券之公佈。

董事宣佈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及配售代理已同意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
議，據此雙方各自的責任將因此停止及結束。

茲提述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發出有關，其中包括，
按竭誠盡力基準配售總本金額最高為300,000,000港元之7.75厘於二零一零年到期的可換
股債券之公佈（「有關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辭彙之涵義與有關公佈分
別所下定義相同。

董事宣佈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及配售代理已同意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
據此雙方各自的責任將因此停止及結束。

誠如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所述，本公司已成功以短期貸款及公司營運資金
繳付資產購買協議及授權協議之代價餘款。董事相信該短期貸款能隨時轉變為較長期財
務安排。董事會預期此對本公司之日常運作並不會構成財務壓力，因此決定與配售代理
雙方同意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

截止本公佈日期，  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包括張偉東先生、朱邦復先生、張錦成先生、鄭
國民先生、萬曉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黎文濤先生、王調軍先生及陳立祖先生組
成。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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